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第一外語能力資格 壁報發表認可聲明 
 

109年9月21日109學年度第1次所務會議通過 

110年3月22日109學年度第8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6月21日109學年度第12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依據本所碩士班學業規章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學生需於「在學期間曾參與以外語為主要發表

及交流語言之國際學術會議，且外文論文被接受並透過外語口頭發表」。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議名稱）為該領域具學術聲望

之代表性會議，且口頭發表機會爭取不易，故本人認可學生__________________於該會議以

外語進行壁報發表符合本所修業規章第六條第一項之第一外語能力條件。 

 

 

 

 

 

學生簽名：                        日期：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所長簽名：                        日期： 


